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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关于改进
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 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

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、财政厅，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

部、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、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，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减轻企业非税负担，现就改进住房公

积金缴存机制，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延长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的期限

　　各地区2016年出台的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到期后，继续延长执行期至
2020年4月30日。各地区要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，并可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
缴存比例。

　　二、切实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

　　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，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

月平均工资的3倍。凡超过3倍的，一律予以规范调整。

　　三、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浮动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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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为5%，上限由各地区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程序确定，最
高不得超过12%。缴存单位可在5%至当地规定的上限区间内，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。

　　四、提高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缓缴的审批效率

　　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，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，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者缓

缴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应授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批，审批时限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。

　　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，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。各部门各单位要将思

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周密组织实施，加强政策解读，切实

抓好落实。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要于

2018年6月底前，将本通知落实情况报住房城乡建设部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　　　　 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　　　　　　 

中国人民银行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2018年4月28日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

　　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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